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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

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

婚姻家庭关系。由于《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应否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3条规定：当事

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

的，裁定驳回起诉。这一规定事实上限制了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无

过错配偶一方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配偶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 

     其实，不管是从法律角度还是从伦理角度而言，夫妻忠实义务均是

配偶权的一项重要权利与内容。虽然夫妻忠实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指的夫妻忠实义务一般是针对狭义而言，通常是指

夫妻不为婚外之性交，在性生活上要互相尊重，互守贞操并保持性生活

的专一性与排他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夫妻一方违反忠实义务

后无过错方主张侵权损害赔偿时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从而使夫妻间违反

忠实义务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至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作为法律

工作者，为维护家庭稳定乃至社会和谐，有必要对此现象和问题进行分

析探讨。 

     一、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理由。  

     据有关学者考证，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这样规定，一方面是认

为夫妻忠实义务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法律不应该介入，特别是夫妻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另一方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的夫妻财产制是夫妻财

产共同所有制，除夫妻之间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有特别约定外

（一般较少，因为我国传统的观念均认为夫妻在结婚时就对婚姻期间的

财产进行约定难免会影响夫妻双方婚后的感情与生活），一般均采用夫

妻财产共同所有制。在这种共同财产制且夫妻不离婚的情况下明确规定

夫妻间的侵权予以损害赔偿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在这种财产制度下无论

将夫妻共同财产判给夫妻任何一方都是白搭（同样是共同所有）。甚至



认为即使规定夫妻间违反忠实义务无过错方有权向过错方主张侵权损害

赔偿，在司法实践中也将无法对财产予以执行，其理由是难以厘清夫妻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到底哪些为过错方所有并可执行给无过错

方。 

     认真分析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内容，也不难看出

其潜在的另一面，即不予受理并不等于不予赔偿或不应该赔偿，因为该

规定只是不予受理，受理了也应驳回。因此，涉及该规定的二个理由就

显得有些牵强，笔者也认为这二个理由有些不尽正确。 

     二、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不尽之处。 

     首先是有违设立婚姻制度的宗旨和目的。依法学基础理论而言，设

立婚姻制度就是为了限制和规范自然人的性冲动和异性间的感情冲动。

而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是处于一种不干

涉、不介入的无为态度，从而才有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的面

世。夫妻忠实义务既是夫妻二人的感情问题与伦理道德问题，同时也是

一种法律关系。在伦理完全丧失与道德的内在自觉约束失灵的情形下，

充分发挥婚姻法的外在调整和约束作用便显得更为必要，从而引导人们

的性爱与感情回归到合法婚姻的轨道。其实，在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

裂、婚姻关系尚有挽救可能的情形下，我国婚姻法理应为违反夫妻忠实

义务的行为人设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条款，赋予无过错的配偶一定

的救济权利，明确规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

责任，从而起到挽救那些尚未走到尽头的婚姻关系的作用，维护家庭稳

定与社会和谐。这既是设立婚姻制度的宗旨和目的，也是我国社会客观

现实的必需。 

     其次，有违我国《宪法》精神并与《民法通则》不协调。我国《宪

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这一条

款同时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04条中得到体现。这说明关注和保障婚

姻、家庭、妇女与儿童平等权利的原则和精神是符合我国《宪法》精神

的，这一精神应当体现在我国每一部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中，也是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原则的要求。然而，我国《婚姻法》关于违反夫妻忠

实义务的损害赔偿却只字未提。这不仅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而且

与《民法通则》不协调。 

     再次是有违伦理道德且不利于社会和谐。正因为法律放纵对违反夫

妻忠实义务行为的追究，使得包二奶的现象司空见惯，有配偶者与他人

同居、通奸或者婚外情层出不穷，嫖娼卖淫更是猖獗之极，导致涉及伦

理道德所调整的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被否定。据上海市的调查，因婚外

恋导致的离婚已占离婚案件的40%－-50%，受害人（绝大多数为女



性）要求严惩婚外恋的呼声很高。有资料显示，贪污受贿案件的案犯大

都有情妇或情夫，社会恶性案件的发生多数都与家庭破裂有关，而且由

此引发的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案件正呈上升趋势，不利于社会和谐并非

空谈。 

     最后是有违国际惯例并有失国际信誉。复归家庭、爱情以忠诚为本

的观念，被写进了《欧洲人权宪章》。在被称为世界上最浪漫的国家－

－法国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此观念持肯定态度的人占87%。据

《欧洲时报》1999年3月28日的报道，绝大部分夫妻赞同保留“夫妻一

方与他人通奸，可作为判决离婚或赔偿的理由”的法律规定。我国已签

署《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行动纲领》等国际条约，就应

该以实际行动来对待向国际上作出的承诺。如果说我国《婚姻法》连违

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不涉及，以致造成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

条规定为不予追究的趋势的话，笔者不说是有意纵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

居、通奸或者搞婚外情以至包二奶、包三奶，我国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与

国际接轨或国际惯例了，更不用说我国在国际上的信誉。 

     三、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理由之分析。其实，我国

《婚姻法》第4条规定的“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之内容实质

上是明确强调夫妻双方有相互忠实的法定义务，既然是法定义务，双方

就必须遵守，如果违反，就是违法。违法的一方就应该付出相应的代

价，即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说明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

定理由之一不成立。因此，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就有点

违法之嫌。当然，最高院这样规定也有她的难言之隐，其主要原因还在

于类似案件判决有配偶的过错一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理由是执行了还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且难以执行（即难以厘清夫

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夫妻双

方采用财产分别制的情形本文不作阐述）。我们首先要认识设立这种侵

权损害赔偿的积极与现实意义。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损害后果主要是对

合法婚姻（一夫一妻制）的破坏，对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对无过错方

造成精神上的创伤与痛苦，除了为恢复损害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外，最

重要的是对配偶在配偶身份的纯正和感情专一精神上的损害。对精神损

害的物质赔偿，由于精神与物质在性质上的迥异，故这种损害与赔偿之

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根本目的也不在于追求精

神损害与物质赔偿的等量代换，而是通过物质上的赔偿，或多或少地给

受害人一定的抚慰。所以，在无过错的配偶方不主张离婚而仅要求有过

错的配偶方予以损害赔偿时，即使人民法院考虑到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

力而确定较低的数额，，但有过错的配偶方毕竟受到了法律的否定性评



【返回】  

价，并为其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承担了一定的不利后果。这有利于

在尚有可能挽回的婚姻关系中，使过错方充分认识到自已的过错，重修

旧好。这相对于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来说，除精神上获得了抚慰外，更重

要的是达到了其提出请求的目的。更有利于维护家庭稳定而促进社会和

谐。 

     四、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损害赔偿应具备的条件。一是前提条件（违

法行为），即配偶间必须存在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一般表现为通

奸、姘居、婚外恋、重婚等等婚外性活动。二是必要条件，必须是基于

夫妻间无过错的一方提出请求，要求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配偶给予

损害赔偿。建立违反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法律救济制度，目的是为无过

错的一方提供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途径，以防状告无门，但其是否愿意寻

求法律救济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三是限度条件（即损害后果），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侵权行为必须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予以法律救济。

这主要表现在对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和对配偶造成精神上的创伤与痛

苦。四是因果关系，即无过错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创伤与痛

苦，是因有过错配偶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而造成。五是主观条件

（主观过错），要求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方必须是出于故意，即过

错方明知自已的行为会侵害其配偶的合法权益却仍然实施的，无过错方

才能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其实，凡是实施婚外性行为的配偶，均属于

不忠于婚姻、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故意的范畴。 

     综上所述，最高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确有不尽之处，应

予修正。笔者认为，《婚姻法》有必要赋予无过错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配偶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权利，这既

完善了《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也不会造成对违反

夫妻忠实义务行为的乱诉，因为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配偶是否主

张侵权损害赔偿还取决于无过错的配偶的意思。同时也可以较好地协调

私法的意思自治与公法介入之间的冲突，并有效地促进家庭稳定和保障

社会和谐。 

     

      作者：王腊清，广东深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贤么，广东博浩律师

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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